关于调整乌鲁木齐市医疗废物处置费收费标准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根据2023年发布的《自治区定价目录》，医疗废物处置费定价权限自治区授权各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自行定价。我市现行的医疗废物处置费收费标准制定于2003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医疗废物处置费已无法补偿实际处置成本。为加快推进医疗废物处置费市场化运行，促进医疗废物减量化，保障医疗废物处置行业健康发展，在开展价格成本监审基础上，按照补偿危险废物收集、运输、贮存和处置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原则，对我市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进行调整。起草了《关于调整乌鲁木齐市医疗废物处置费收费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二、起草过程

2024年10月10日市城管局上报《关于申请启动调整乌鲁木齐市医疗特种垃圾处置费收费标准的请示》，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市发展改革委牵头正式启动医疗废物处置费收费标准调整工作。《通知》征求了8个区（县）和14个市属部门意见。2025年3月24日至4月3日，在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三、主要内容

《通知》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明确收费标准。“医疗废物处置费收费标准为3.37元/公斤，可上下浮不超过15%。”由按床位计费转变为按公斤计费。二是明确收费主体。收费主体为医疗废物处置企业，收费方式由处置企业与产废单位以签订协议方式进行收费。三是明确执行时间。自2025年7月1日零时起执行，试行期2年。

相较于原执行标准，此次医疗废物处置费调整主要遵循“补偿成本、合理收益”和“谁委托、谁付费、谁处置、谁收费”原则，一是将收费标准由床位计费改为重量计费，进一步增强了公平性、可操作性；二是将收费主体由税务部门变更为处置企业，调整后由医疗废物处置单位直接向医疗卫生机构及相关单位收取处置费用。


